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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附屬法例  
 
《 2015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第 202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 
(大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 )令》  (第 203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路線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令》  (第 204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路線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第 205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路線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 )令》  (第 206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路線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令》  (第 207號法律公告 ) 
 
  第 202至第 207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第5(1)條作出，以更新 5家專
營巴士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的路線表。  
 
2.  根據第 230章第 5(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現有
專營巴士公司批予權利，以藉命令指明的路線經營公共巴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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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第 230章第 15(1)條訂明，運輸署署長在諮詢巴士公司後，可
要求巴士公司暫時開辦新路線並更改某些指明路線。除非行政

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在有關期限屆滿前根據第 5(1)條作出命令，否
則有關更改的有效期最長為 24個月。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10月 20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HB(T)L 2/4/115)
所述，當局訂立第 202至第 207號法律公告旨在讓於 2014年
1月 1日至 2015年 3月 31日期間根據第 15(1)條實施的服務改動可
以繼續有效。  
 
3.  第 202至第 207號法律公告廢除於 2013年及 2014年作出
的現行各項《路線表令》 (即 2013年第 58號法律公告及 2014年第
63至第 67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 5家專營巴士公司的巴士路線。據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段所述，有關更新分別是⎯⎯  
 

(a) 在港島和過海隧道巴士服務的專營權方面，城巴有限公
司開辦了一條新路線、取消了 5條路線，並對 18條路線
作出了改動；在大嶼山北部及赤鱲角機場巴士服務的專

營權方面，城巴有限公司對兩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第 202
及第 203號法律公告 )；   

 
(b)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開辦了 14條新路線，取消了

12條路線，並對93條路線作出改動 (第 204號法律公告 )； 
 
(c)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開辦了一條新路線，取消了一條路

線，並對 5條路線作出改動 (第 205號法律公告 )；  
 
(d)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對 12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第 206號法律公告 )；及  
 

(e)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取消了一條路線，並對 15
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第 207號法律公告 )。  

 
4.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段所述，在引入服務改動
前，當局已就主要改動諮詢相關的區議會。據政府當局所述，

當局已在可行的情況下採納區議會的建議，並就不予採納的建

議向區議會作出解釋。  
 
5.  據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並無就第 202至第 207
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6.  第 202至第 207號法律公告自 2015年 12月3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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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及統計 (2016年人口普查 )令》  (第 208號法律公告 ) 
 
7.  第 208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普查
及統計條例》 (第 316章 )第 9條作出，以指示統計處處長在 2016
年 6月 30日至 8月 2日期間進行香港人口普查 (下稱 "2016年普查
")，從而取得在進行該項普查時，香港人口在人口統計、社會及
經濟方面的特點的資料。  
 
8.  根據第 208號法律公告第 7條，統計處處長須於 2017年 6
月 29日或之前，銷毀統計員為 2016年普查而收集或接獲的所有
已填寫的統計表格 1，以及該等統計表格的所有副本。  
 
9.  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5年 10月 14日發出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SD/1/11(2014) Pt.2)，以了解
有關的背景資料。  
 
10.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曾於 2013年 12月 2日
就進行 2016年普查計劃所採用的方式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
就 2016年普查擬納入的數據項目 (包括屋宇單位樓面面積、性傾
向，以及有關殘疾人士、分間樓宇單位及父母均為內地人而在

香港出生兒童的資料 )提出建議。  
 
11.  法律事務部曾去信政府當局，要求澄清第 208號法律公
告中的若干事宜，如有需要，會提交進一步報告。  
 
12.  第 208號法律公告自 2015年 12月17日起實施。  
  
 
《 2015年礦場 (安全 )(修訂 )規例》  (第 209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危險品 (一般 )(修訂 )規例》  (第 210號法律公告 ) 
 
《 2015年危險品 (政府爆炸品倉庫 ) 
(修訂 )規例》  (第 211號法律公告 ) 
 
13.  第 209至第 211號法律公告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
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29A條訂立，分別修訂《礦場 (安
全 )規例》 (第 285B章 )附表 3、《危險品 (一般 )規例》 (第 295B章 )
第 183(1)條中的表及《危險品 (政府爆炸品倉庫 )規例》 (第 295D

                                                 
1 統計表格在第 316章第 2條被界定為 "由 [統計處 ]處長發出並用來在統計查詢中收
集統計資料的任何表格或其他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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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附表，以調高有關下列事項的 23項費用及收費，幅度介乎9.1%
至20.2%⎯⎯  
 

(a) 礦場燃爆證書的發出或續期及更換殘破或損毀的礦場
燃爆證書，以及補發遺失的礦場燃爆證書 (第 209號法律
公告 )；  

 
(b) 批給或續發關乎製造、貯存、移動或燃爆某些第 1類危

險品的牌照或許可證及更改、增訂或批註該等牌照或許

可證 (第 210號法律公告 )；及  
 
(c) 寄存爆炸品及爆炸品附件在政府爆炸品倉庫及由政府

將爆炸品及爆炸品附件從該倉庫送往任何其他地方 (第
211號法律公告 )。  

 
14.  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5年 10月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並無註明檔號 )，以了解調整費用及收費的詳情，以及
現行及經調整的費用及收費的比較。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
及第 5段所述，調高關費用及收費的目的是逐步收回全部成本和
避免收費的升幅過大。有關費用及收費對上一次調整是在 2015
年 1月作出。  
 
15.  據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曾於 2015年 7月
15 日 提 交 有 關 調 整 費 用 建 議 的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114/14-15(01)號文件 )，該文件已送交議員參閱。  
 
16.  第 209至第 211號法律公告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實施。  
 
 
《 2015年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  (第 212號法律公告 ) 

 
17.  第 212號法律公告由金融管理專員在諮詢財政司司長、
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港銀行公

會及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 (以下統稱 "法定
諮詢人士 ")後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第 97C條訂立，以修
訂《銀行業 (資本 )規則》 (第 155L章 )。第 212號法律公告是因應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下稱 "巴塞爾委員會 ")在 2014年及 2015
年對香港的資本標準符合巴塞爾委員會的標準的程度所進行的

評估而訂立，其主要目的是使 155L章某些方面的規定符合巴塞
爾委員會發出的有關標準。  
 
18.  第 212號法律公告中的主要修訂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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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認可機構 2將不再有採用其母銀行使用的計算法以計算

其市場風險的監管資本的選項 (第 212號法律公告第 6、
7、 9及 10條 )；  

 
(b) 優惠風險權重將不再適用於某些官方實體的本地貨幣

風險 3承擔 (第 212號法律公告第 11及 16條 )；  
 
(c) 被豁除在認可機構的監管資本計算中的原訂到期期限

不超過 14個公曆日的匯率合約，將被包括在內 (第 212號
法律公告第 12及 17條 )；及  

 
(d) 指明就計算認可機構風險承擔的風險加權數額的目的

而言，證券商號發行的未具評級債務證券將不會被認可

為抵押品 (第 212號法律公告第 14及 28條 )。  
 

19.  議員可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於 2015年 10月 20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
號︰B&M/2/1/63C)，以了解進一步的資料。  
 
20.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段所述，當局在制訂第 212
號法律公告的過程中與銀行界保持聯繫，並於 2015年 5月就修訂
的目的諮詢業界。當局亦曾於 2015年 9月就第 212號法律公告的
草擬本諮詢法定諮詢人士。據政府當局所述，所接獲的回覆均

顯示支持有關修訂。  
 

21.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並無就第 212號法律
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金管局在 2015年 5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簡報該局的工作時通知委員，該局計劃對第 155L章作出
修訂，以處理在進行巴塞爾委員會所設立的監管標準評估計劃

時所發現的問題。委員對金管局的計劃並無異議。  
 
22.  第 212號法律公告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實施。  
 
 

                                                 
2 根據第 155章第 2(1)條， "認可機構 "指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  
3 根據第 155L章第 2(1)條，"本地貨幣風險承擔 "指符合以下說明的認可機構風險承
擔：以該承擔的承擔義務人的本地貨幣計值的及由該機構以該貨幣訂立的負債

提供資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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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古物及古蹟 (古蹟及歷史  
建築物的宣布 ) (綜合 )(修訂 )公告》  (第 213 號法律公告 ) 
 
23.  第 213 號法律公告宣布以下地方為《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3 章 )下的歷史建築物  ⎯⎯  

 
(a) 尖沙咀大包米訊號塔；  
 
(b) 掃桿埔馬場先難友紀念碑；及  
 
(c) 西營盤高街舊精神病院立面。  

 
24.  此項宣布的法律效力是，上述每一座建築物均成為

第 53 章 2 條所指的 "古蹟 "，因而可根據第 6(1)條受到保障。第
6(1)條禁止在該等建築物內進行例如挖掘、建築或其他工程，以
及拆卸等活動，但如按照發展局局長批給的許可證的規定進

行，則不在此限。按照第 53 章第 19(2)條，任何人違反第 53 章
第 6(1)條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
禁一年。  
 
25.  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5 年 10 月 20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DEVB/CHO/1B/CR 141)，以了解有關的背
景資料。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1 段所述，在參考獨立評審
小組的建議後，古物諮詢委員會 (下稱 "古諮會 ")已根據現行的行
政評級機制把有關建築物評為一級歷史建築 (即具特別重要價值
的歷史建築物 )。當局已依照第 53 章第 3(1)條的規定，就擬議宣
布諮詢古諮會，並獲得古諮會的支持。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第 12 段所述，關於位於私人土地上的馬場先難友紀念碑，政府
當局已獲得有關業主明確同意擬議的古蹟宣布。  
 
26.  據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

會在 2015 年 6 月 23 日舉行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其文物保育
工作的最新進展，包括打算將有關建築物宣布為歷史建築物。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意見。  
 
27.  第 213 號法律公告已於刊登憲報當日 (即 2015 年 10 月
23 日 )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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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  非立法文書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  
第五份技術備忘錄  (2015 年第 43 期憲報第 5 號特別副刊 ) 
 
28.  《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五份技術備忘錄》 (下稱
"《第五份技術備忘錄》 ")由環境局局長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
例》(第311章 )第 26G條發出。《第五份技術備忘錄》旨在由 2020
年 1月 1日開始的每個排放年度將 3種指明污染物 (即二氧化硫、氮
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 )的排放限額數量分配予香港 4間發電
廠 4及可能設立的新電力工程 5。《第五份技術備忘錄》又規定，

環境局局長須在《第五份技術備忘錄》生效後，於 2016年檢討
按照《第五份技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的每一指明牌照內每

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額數量。  

 
29.  《第五份技術備忘錄》的審議機制載於第 311 章第 37B
條，該機制與第 1 章第 34 條所訂明的附屬法例的審議機制 (即先
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相同。根據第 311 章第 37C 條，如立法會並
無通過決議作出修訂，《第五份技術備忘錄》須在 28 天的原有
修訂期限或延展期限屆滿之時生效。如立法會通過決議作出修

訂，則《第五份技術備忘錄》須在該決議在憲報刊登當日生效。 
 
30.  據環境保護署於 2015年 10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並無註明檔號 )第 15 段所述，與《第四份技術備忘錄》載列
的 2019 年排放限額相比，《第五份技術備忘錄》會進一步減少
電力行業的排放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均會減少

17%，而可吸入懸浮粒子則減少 16%。  
 
31.  據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9 月 29 日舉行的會議上，就透過發出《第五份技術備忘
錄》由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減少電力公司的排放限額的建議諮
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不反對有關建議，但部分委員促請政府

當局擴充天然氣供應的來源，並鼓勵電力公司加強在能源節約

方面的工作。  
 
 
 

                                                 
4 現有 4間發電廠是：位於南丫島波羅咀的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位
於新界屯門龍鼓灘湧浪路的龍鼓灘發電廠；位於新界屯門龍耀街的青山發電

廠；及位於新界大嶼山竹篙灣的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  
5 "新電力工程 "指在《技術備忘錄》生效後才加入發電行業的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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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意見  
 
32.  法律事務部仍在審研第 212 號法律公告，並正要求政府
當局就第 208 號法律公告作出澄清，本部並無發現其他各項附
屬法例及《第五份技術備忘錄》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詠儀  
2015 年 10 月 29 日  


